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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218号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年度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朔斌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4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7,460,1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147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04,572,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1074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39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2,888,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7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0人，代表股份2,888,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75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9人，代表股份2,888,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73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年度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15,7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567%；

反对：161,1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16%；

弃权：83,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17%。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43,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537724%；

反对：161,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578039%；

弃权：8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84237%。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14,0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985%；

反对：162,8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98%；

弃权：83,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17%。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42,0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478862%；

反对：162,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636901%；

弃权：8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84237%。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26,7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803%；

反对：152,1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541%；

弃权：81,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5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54,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918596%；

反对：152,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266416%；

弃权：81,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14988%。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24,4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663%；

反对：154,1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02%；

弃权：81,6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35%。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52,4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838959%；

反对：154,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335666%；

弃权：8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25375%。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14,2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171%；

反对：162,6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12%；

弃权：83,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17%。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42,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485787%；

反对：162,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629976%；

弃权：8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84237%。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194,5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839%；

反对：166,4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48%；

弃权：99,2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313%。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22,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803681%；

反对：166,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761549%；

弃权：9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434770%。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14,4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357%；

反对：164,4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87%；

弃权：81,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5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42,4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492712%；

反对：164,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692300%；

弃权：81,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814988%。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5,502,824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8587%；

反对：1,877,692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7339%；

弃权：79,6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74%。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930,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229360%；

反对：1,877,6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5.014515%；

弃权：7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756126%。

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198,0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096%；

反对：166,8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20%；

弃权：95,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84%。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26,0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0.924867%；

反对：166,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775399%；

弃权：95,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299734%。

1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7,460,11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07,218,81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452%；

反对：155,2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426%；

弃权：86,1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23%。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2,646,8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645061%；

反对：155,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373753%；

弃权：86,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981186%。

11、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姚朔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63,6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2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91,6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 65.50%。

11.02、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YAO SHUOYU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99,5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6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27,5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 66.74%。

11.03、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嵇文君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95,7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2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2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 66.61%。

11.04、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卢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96,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24,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 66.64%。

12、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江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62,5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16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90,5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 65.46%。

12.02、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彭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44,2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46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2,2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 64.82%。

12.03、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朱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6,439,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4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67,7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64.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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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上，向公司董事及相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全体

董事对豁免董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束后，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其中YAO SHUOYU先

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与会董事推举董事姚朔

斌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选举姚朔斌先生为董事长、YAO SHUOYU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选举姚朔斌先生、嵇文君女士、卢聪女士、彭涛先生和朱颢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其中姚朔斌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江英女士、YAO SHUOYU先生和朱颢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江英

女士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彭涛先生、朱颢先生和卢聪女士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彭涛先生为提

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朱颢先生、YAO SHUOYU先生和江英女士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朱颢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聘任姚朔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

避0票。

同意聘任嵇文君女士、卢聪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嵇文君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聘任卢聪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

避0票。

同意聘任王贝贝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
票。

同意聘任檀毅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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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回购该部分股份并实施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

减少72.5万股，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人民币72.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30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3）。

二、通知债权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2026年 5月 22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

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218号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2日起45天内，每日9:00--17:00
3、申报方式：债权人可通过现场、传真、邮寄、电子邮件方式申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

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4、联系人：檀毅飞、左雪薇

5、联系电话：021-69595008、021-53308852
6、传真号码：021-69595008
7、电子邮箱：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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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4名、独

立董事3名。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

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聘任了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姚朔斌先生（董事长）、YAO SHUOYU先生（副董事长）、嵇文君女士、卢聪

女士；

2、独立董事：江英女士、彭涛先生、朱颢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董事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姚朔斌先生（主任委员）、嵇文君女士、卢聪女士、彭涛先生和朱颢先生；

2、审计委员会：江英女士（主任委员）、YAO SHUOYU先生和朱颢先生；

3、提名委员会：彭涛先生（主任委员）、朱颢先生和卢聪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朱颢先生（主任委员）、YAO SHUOYU先生和江英女士。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姚朔斌先生

2、副总经理：嵇文君女士、卢聪女士

3、财务总监：嵇文君女士

4、董事会秘书：卢聪女士

5、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王贝贝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檀毅飞先生

7、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地址

邮编

董事会秘书

021-53308852

021-69595008

ir@yaoji.cn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58号

200233

证券事务代表

021-69595008

021-69595008

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4218 号

201804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简历见附件。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朔斌先生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该安排有助于实现决策

与执行的统一，提升运营效率，并保障长期战略的稳定落地。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

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须确保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不得以

任何方式干预公司的独立运作。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制衡与监督机制，能够有效维护公

司治理的独立性。

三、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独立董事李世刚先生和陈琳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已达6 年，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其他职务。

公司对李世刚先生和陈琳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简历

1、姚朔斌：男，1983年生，中国香港籍，研究生学历。曾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英国华威大

学。2005年9月起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物流部经理，启东姚记扑克实业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海南鸿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成都瑾亿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海南卓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Joanneful Limited董事，上海姚趣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旭琛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启东御江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弥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上海姚记潮品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德索罗门自行车（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上海百逸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澳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非执行董事。

姚朔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70,502,252 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姚文琛先生、邱金兰女士、姚晓丽女士和YAO SHUOYU先生为父子、母子、

姐弟、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YAO SHUOYU：男，1983年出生，澳大利亚国籍，拥有中国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自

主经营甜品连锁店，2006年起任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生产调度部副经理、采购部经理，上海

姚记扑克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启东智杰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监事，中

德索罗门自行车（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姚记悠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YAO SHUOYU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4,052,252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姚文琛先生、邱金兰女士、姚晓丽女士和姚朔斌先生为父子、母子、姐

弟、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3、嵇文君：女，198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中

国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拿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嵇文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

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4、卢聪：女，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历，民

商法硕士，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法务部负责人。

卢聪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17,500股，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

5、江英：女，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民主党派，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

科学历，双学士学位，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成员，金融风险管理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员。曾任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华中区专家委员会委员，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经

理，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首席审计官，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海外财务负责人，中

民财智有限公司外派财务负责人，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副总经理，上海清

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现任上海天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海诚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公司独立董事。

江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

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6、彭涛，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职称

记者。曾任汕头日报新闻采访部副主任，潮商杂志总编辑。现任汕头市潮商文化研究院院长

及公司独立董事。

彭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

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7、朱颢，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学

士与硕士学位，后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攻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并获博士学位。曾兼任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客座研究员，2016年加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任青年研究

员，2023年晋升为教授。是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IEEE高级会员，IAAM终身会士，长

期从事集成电路、新型微纳电子器件等领域的研究，在负量子电容晶体管、宽禁带半导体器

件、FinFET工艺优化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Google Scholar h-index
为42，多次获得Wiley、IOP等出版社的高被引论文奖及优秀作者称号。现任复旦大学集成电

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公司独立董事。

朱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

罚，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8、王贝贝，女，199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同济大学，硕士学历，中

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高级审计

员、上海趣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内控、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霍莱沃电子

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经理；现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王贝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行政处罚，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9、檀毅飞：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檀毅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行政处罚，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润平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谢立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公司股份487,66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4%）的董事/总经理刘润平先生计划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后 15个交易日起的 90个自然日内（即 2026年 6月 12日至 2026年 9月 9
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含）121,9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2、持有公司股份387,56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1%）的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谢立智

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后15个交易日起的90个自然日内（即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

9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含）78,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若本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则前述减持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以上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

份。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润平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谢立智先生分

别出具的《关于速达股份减持计划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名称

刘润平

谢立智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股）

487,666

387,568

875,23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64%

0.51%

1.1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名称

刘润平

谢立智

减 持 原
因

自 身 资
金需求

自 身 资
金需求

减 持 股 份
来源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发 行 的
股份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发 行 的
股份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

自本次减持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后
15个交易日起的90个自然日内，本人
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含）121,91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6%）。

自本次减持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后
15个交易日起的90个自然日内，本人
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含）78,96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0%）。

减持价格

按 照 减 持
时 的 市 场
价 格 和 交
易 方 式 确
定。

按 照 减 持
时 的 市 场
价 格 和 交
易 方 式 确
定。

本次减持期间

自 本 次 减 持 预
披 露 公 告 披 露
之日后 15 个交
易日起的 90 个
自 然 日 内 ( 即
2026 年 6 月 12
日 至 2026 年 9
月9日)。

自 本 次 减 持 预
披 露 公 告 披 露
之日后 15 个交
易日起的 90 个
自 然 日 内 ( 即
2026 年 6 月 12
日 至 2026 年 9
月9日)。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

前述减持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自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2025年3月3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

调整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

公司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人将无

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对于本人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已作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

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

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25年3月3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如发生除权除息，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的24个月内，本人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

法律、法规规定或其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

发行价格（如发生除权除息，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时，将及时

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序。若届时相关减持规则相应调整的，本承诺内容相应调整。

如本人违反减持比例的承诺，本人应将超比例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

如本人违反减持价格的承诺，本人应向发行人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按发行价格与减持价

格之差，以及转让股份数相乘计算。

本人未及时上缴收益或作出补偿时，公司有权从对本人的应付现金股利中扣除相应的金

额。

3、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1）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本人将严格遵守执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事项出具有关承诺并接受相应约束措施的议案》，按照

预案的规定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并接受未能履行稳定股价义务时的约束措施。

（2）稳定股价预案的具体内容

预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1、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120%时，公司应当

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

深入沟通；

2、启动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应当在30日

内实施相关稳定股价的方案，并应提前公告具体实施方案；

3、停止条件：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高于每股净资产，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4、公司董事会公告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后，公司股票若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价超过每股

净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可以做出决议终止稳定公司股价事宜。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将及时依次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

公司股价：

1、由公司回购股票

（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与回购有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

符合以下条件：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1,000万元。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股东增持有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

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的薪酬和现金分红总和

（税后，下同）的50%；

（3）单次及/或连续十二个月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如上述第（2）项

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1）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有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

其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的薪酬和现金分红总和（税后，下同）的20%。

4、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允许

的其它措施

公司在未来聘任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相应承诺。”

4、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为了保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作为董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5）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如有）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6）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发布摊薄即期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意

见及实施细则后，如果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本人承诺与该等规定不符时，本人承诺将立即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公司作出新的规定，以符合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7）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

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本人愿意：①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②无条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

管措施；③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对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5、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按照司法程序履行相关

义务，并且，上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调整或离职而发生变化。

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的，本人将自愿无条件遵从该等规定。

6、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就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承诺如下：

（1）如本人/本企业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在有关监管机

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2）如本人/本企业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本人/本企业将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全体股东及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人/本企业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

尽可能地保护公司和公司投资者的利益。本人/本企业还应说明原有承诺是否继续实施，如

不继续实施的，本人/本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3）如本人/本企业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公司有权将应付给本人/本企业的现金分红、

薪酬暂时扣留，直至本人/本企业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完全消除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

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为止；

（4）本人/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

收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5）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7、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润平、谢立智承诺：

（1）本人/本企业不利用共同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地位，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本人/本企业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自愿、公允和等

价有偿的原则进行，具有商业实质；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原则上不偏离市

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公司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关联交易的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本人/本企业承诺，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的董事、股东代

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3）本人/本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人/本企业承诺不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者调节利润，不得以任何方式隐瞒关联

关系。

（5）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本人/本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公司或其子公司以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未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2025年3月3日，非交易日顺延）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况，公司持股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刘润平、谢立智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无需延长6个月。本次拟减

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

（三）上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

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价格、数量、是否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东均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上述股东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刘润平先生出具的《关于速达股份减持计划的函》；

2、谢立智先生出具的《关于速达股份减持计划的函》。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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